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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 � � � � � �证券简称：*ST九鼎 公告编号：2026-03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仰山公园2号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102,0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6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董事长王亮先

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总经理王欣，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群超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3,244 99.8851 348,087 0.1084 20,700 0.00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44,144 99.8885 333,787 0.1039 24,100 0.007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1,244 99.8845 346,687 0.1079 24,100 0.007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6,844 99.8862 344,687 0.1073 20,500 0.0065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5,544 99.8858 345,987 0.1077 20,500 0.006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8,244 99.8867 339,687 0.1057 24,100 0.0076

7.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730,544 99.8843 350,987 0.1093 20,500 0.0064

7.02、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356,150 99.4562 1,725,181 0.5372 20,700 0.006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刘群超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20,596,019 99.842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313,737,3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5,038,5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960,994 84.3010 344,687 14.8177 20,500 0.8813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335,795 88.3355 155,887 10.3087 20,500 1.3558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25,199 76.8058 188,800 23.1942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960,994 84.3010 344,687 14.8177 20,500 0.881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修瑞、陈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79� � � � � � �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6-019

转债代码：118022� � � � � � �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谷苑路8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54,941,0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54,941,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31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31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柳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和《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曾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9,142,863 99.3218 4,927,601 0.5763 870,557 0.1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8,895,741 99.2929 5,025,705 0.5878 1,019,575 0.119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8,835,241 99.2858 5,086,205 0.5949 1,019,575 0.11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8,690,384 99.2688 5,380,580 0.6293 870,057 0.1019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8,610,599 99.2595 5,440,580 0.6363 889,842 0.104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9,063,719 99.3125 4,821,227 0.5639 1,056,075 0.123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0,684,473 98.3324 13,261,973 1.5512 994,575 0.116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8,655,627 99.2648 5,317,415 0.6219 967,979 0.113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0,899,127 76.8787 5,317,415 19.5604 967,979 3.56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帅、丁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6-051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经营简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公司现披露

2026年4月份相关数据信息如下：

项 目 2026年4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53.79 30.62%

完成业务量（亿票） 23.79 13.69%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26 14.72%

根据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浙江丹鸟物

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公司收购的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丹鸟物流” ）100%股权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丹鸟物流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自

2025年11月起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丹鸟物流作为国内品质快递及逆向物流服务提供商，其并入

公司合并报表后，公司整体的快递业务量及快递服务收入规模将进一步增长。 其中，2026年4月公司快

递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0.62%，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3.69%，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同比增长14.72%。

上述快递服务单票收入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

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请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6-03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完成税费补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4）。 公司下属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云铜）因自2022年起被取消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补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及相应滞纳金。

根据税务主管部门通知，赤峰云铜需补缴前期享受的先进制造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

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额35,696.57万元，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4,462.07万

元，滞纳金11,072.62万元，共计51,231.2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赤峰云铜已将上述税费及滞纳金缴

纳完毕，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及滞

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 上述缴纳的税款、滞纳金等将计入公司

2026年当期损益， 预计将影响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0,343.36万元， 最终以

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税费补缴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02�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炬申仓储有限公司、无锡市

炬申仓储有限公司、江西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炬申仓储有限公司、石河子市炬申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新疆炬申陆港联运有限公司、靖西炬申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宁波炬申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为

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决定向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上述本次向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子公司均为公司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了上述全资子公司全部分红款合计人民币110,000,000�元。上述所得

分红款将增加公司2026年度母公司报表度净利润，但不增加公司2026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因此本事项不

会影响公司2026年度整体经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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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创运路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926,0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926,0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88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88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茂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3、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7,950 99.9632 8,057 0.036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7,950 99.9632 8,057 0.036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8,627 99.9663 7,380 0.033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8,627 99.9663 7,380 0.033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7,950 99.9632 8,057 0.036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7,950 99.9632 8,057 0.036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917,950 99.9632 8,057 0.036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84,800 97.2488 8,057 2.7512 0 0.0000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285,477 97.4799 7,380 2.5201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

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285,477 97.4799 7,380 2.5201 0 0.0000

5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284,800 97.2488 8,057 2.7512 0 0.0000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84,800 97.2488 8,057 2.751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伟康、肖敏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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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4日以

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鉴于奚力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奚力

强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

名金耀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会选举，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金耀辉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在股东会选举通过

金耀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之日起， 补选金耀辉先生接替奚力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金耀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该制度自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并追溯适用至2026年1月1日。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2026年5月修订）》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26年6月5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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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并

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5月19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奚力强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奚力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职务，辞职后，奚力强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奚力强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为保

证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工作正常开展，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奚力强先生的辞职将

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辞职生效前，奚力强先生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应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奚力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谨向奚力强先生在公司任职独立董事期间的勤勉尽职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补选独立董事、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一）补选独立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经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金耀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提请股东会选举，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金耀辉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在股东

会选举通过金耀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之日起，补选金耀辉先生接替奚力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金耀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一

致。

本次调整后，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罗正英女士（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金耀辉先生、董事顾增才先生。

2、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金耀辉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罗正英女士、副董事长费智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金耀辉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罗正英女士、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4、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不变。

（三）其他说明

本次补选独立董事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成员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金耀辉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

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金耀辉先生简历

金耀辉先生，197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副主任，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教授、总工程师，上海欣诺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金耀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

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金耀辉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

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金耀辉先生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6-046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5日（周五）14:00

2、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周二）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于2026年6月5日召开

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有关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其他相关公告。

（2）上述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6月4日（周四）9:30－11:30，13:00－15:00

2、登记方式：

为了保证股东会按时召开，出席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需就出席本次股东会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或

信函方式提前进行会议登记。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填写附件3）；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代理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填写附件2、附件3）。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

行登记（填写附件3）；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填写附件2、附件3）。

（3）采取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登记的，须在2026年6月4日15:00前送达至公司（请注明“股东会” 字

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电子邮箱：ir-gclet@gclie.com

信函：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登记地点，并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

3、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邮编：215000）

（2）联系人：焦国清

（3）联系电话：0512-68536762

5、注意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2）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

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相关股票的投票权应由登记在册的名义持有人证券公司征求投资者意见后行使。 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本人如需参加股东会，应作为受托人由名义持有人证券公司委托参加。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15” ，投票简称为“协鑫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股东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6月5

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于2026年6月5日召开的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思进行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

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1.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3：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下午收市时本人/本单位持有协鑫能科（股票代码：002015）股票，

现登记参加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

股东姓名或单位名称

有效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注：

1、请自然人股东附上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附上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委托他人出席的还需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及提供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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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周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公司总股本为1,623,324,61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数量为41,874,066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81,450,548

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96,830,5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06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8,311,1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2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6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8,519,3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380%。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43,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4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43,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37%。

3、公司部分董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212,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4%；反对42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1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5,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706%；反对42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7%；弃权1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7%。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287,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0%；反对439,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弃权1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99,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67%；反对43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6%；弃权1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8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275,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反对448,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87,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390%；反对44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75%；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4%。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139,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8%；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弃权2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5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5%；反对43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41%；弃权2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968,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83%；反对8,633,03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9%；弃权2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62%；反对8,633,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005%；弃权2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094,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3%；反对519,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弃权2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6,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03%；反对51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42%；弃权2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6%。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057,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1%；反对50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弃权2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70,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97%；反对50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5%；弃权2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杨君珺律师、赵茹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